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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章程》修訂的效用是反映本公司的最新情況。

董事會同意於週年股東大會遞交建議的《章程》修訂以供股東審閱。載有（其中包括）《章
程》修訂進一步詳情及週年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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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劉長琨先生、錢世政博士、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
